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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在能源稅、碳稅的合理化(一)—理論探討中，筆者對能源稅、碳稅的合理化

先做了理論探討，此處則聚焦在能源稅、碳稅的實務上，希望能幫助台灣的經濟

學者及政府充分了解實務上的各種考慮，以制定更適當的能源稅、碳稅制度，並

充分發展再生能源。 

 

貳、主要策略及原則 

  在設計制度時，宜先確立主要策略及原則。這些策略與原則相當於框架，若

所考慮的策略與主要原則相異，應先做溝通再談實務上的做法較為恰當。以下對

能源稅、碳稅的六項主要策略及原則都是以「有效」及「公平」為主軸，包括： 

一、 避免「碳洩漏」為先 

  避免「碳洩漏」1
 (carbon leakage)是先進國家極為重視的項目2，對公平競爭

及政府的財政狀況都有相當影響。避免碳洩漏也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

(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, UNFCCC)第三條[1]第 4 款注重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產業因國內減碳政策而外移或減產(國外競爭者增產)，但無助全球減碳的現象稱為碳洩漏。 

2
 歐盟的碳洩漏網站請見 http://ec.europa.eu/clima/policies/ets/cap/leakage/index_en.ht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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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的原則3。 

  降低能源稅、碳稅的徵收成本僅為次要考慮。因為由消費端徵收之成本雖然

略高，但顯然遠低於由生產端徵收而發生碳洩漏的經濟損失。 

  避免碳洩漏對於以外貿為經濟命脈的台灣尤其重要，也符合「比例原則」。

若因碳洩漏而導致經濟蕭條並演變為類希臘化，則大家都是輸家，只是便宜了台

灣的競爭對手。 

二、 後進優勢 

  台灣在環保上所採用的政策，絕大部分先進國家都用過，若能避免先進國家

走過的冤枉路或錯路，並發揮後進者的優勢，就能縮短歷程，迎頭趕上4。其效

果相當於「站在他人的肩膀上」。在資訊發達、網路方便的現代，此種「後進優

勢」尤其重要5。由「是否與國際正確接軌」及「是否能避免先進國家的錯誤」

可看出是否落實「後進優勢」策略。。 

三、 符合主要考量 

  包括： 

(一) 國際能源趨勢：節能減碳及發展再生能源為現今國際主流，台灣

自不例外。 

(二) 產業公平競爭：可促進合理的經濟發展，這也是 UNFCCC 第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工研院對 UNFCCC 對第三條原則第 4款的翻譯如下：各締約方有權並且應當促進可持續的發展。保護氣候系統

免遭人為變化的政策和措施應當適合每個締約方的具體情況，並應當結合到國家的發展計劃中去，同時考慮到

經濟發展對于採取措施應付氣候變化是至關重要的。 
4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期待。 
5
 比「重新發明輪子」好得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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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原則第 4 款存在的原因。在見到希臘因財政困難而產生窘境以及台

灣經濟已在走下坡時，更應重視能源稅、碳稅對國際公平競爭的影響。

而由消費端徵收能源稅、碳稅，較能對國產品、進口貨一視同仁6。 

(三) 社會和諧：與合理性息息相關。由於能源稅、碳稅將造成消費者

不小的經濟負擔，又會引發不小的物價上漲，二者都將對弱勢團體造

成甚大衝擊。因此在實施能源稅、碳稅時，對弱勢團體的補助應分為

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(物價上漲)較為合理7。此種對間接影響的補助如

同歐盟執委會(European Commission, EC)所述「對低收入家庭的非能

耗補助」[6]。 

四、 國情 

  在實施能源稅、碳稅時，國情應是重要的考量因素，否則易有東施效顰之失。

例如台灣能源的特性是：一次能源約 98%進口、日照充足但颱風、地震較多8、

地熱普遍但腐蝕問題嚴重等，因此，台灣的減碳目標及期程與南韓相近已甚為勉

強9。 

  在減碳目標及期程與南韓相近的情況下，筆者認為，台灣的「排放交易制度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若由生產端徵收能源稅、碳稅，則只能向國內的生產者收取(無法向國外生產者徵收)。在市場決定價格時，國

內生產者只能自行吸收能源稅、碳稅的重大負擔(無法將能源稅、碳稅轉嫁給消費者)，並形成國產品與進口貨

的不公平競爭(OECD 文件[2]及相關資料[3-5]顯示，主要國家的能源稅、碳稅只有非常小的比例來自製程)。 
7
 若因此而造成燒炭或跳樓自殺者增加，筆者認為有「未見其利，先蒙其弊」之失。 

8
 若多運用國情相近之國家的「成功故事」(successful story)，較能結合他國的智慧，例如離岸風電的發展應多參

考地震及颱風多的日本。  
9
 美國能源部所屬能源情報署(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, EIA)的資料則顯示，南韓的一次能源約有97%靠

進口[7]。南韓的工業結構、能源進口比率雖與台灣相似，但沒有颱風及地震，核電的發展條件又遠比台灣好，

故南韓減碳的條件優於台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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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「能源稅、碳稅」亦應與南韓接近，較符合 UNFCCC 第三條第一款「共同但

有差異的責任及能力」。 

五、 循序漸進 

  能源稅、碳稅一次到位的衝擊較高，失控的可能性也較大。分成許多階段徵

收的衝擊較為緩和，但缺點是徵收成本較高。或許以分成數階段較為中庸，例如

歐盟執委會建議分成三階段修改能源稅、碳稅[8]，日本的碳稅也是分為三階段實

施[9]，應可作為重要參考。 

  能源稅、碳稅的其他循序漸進方式包括： 

(一) 現有稅制或價格的檢討改進：例如： 

1. 汽車燃料稅：隨車徵收的汽車燃料稅可在隨油徵收的能源稅、碳

稅生效時取消，以免重複。 

2. 電價：在「自由化」及「使用者付費」的原則下，工業電價與民

生電價應像歐盟各國及美國有相當差異[10,11] (來自輸配電成

本)。若因政策造成工業電價與民生電價接近，亦應告訴大眾，

以免產生誤解。 

(二) 汽柴油及電力由消費端徵收：在「使用者付費」的原則下，汽柴

油及電力的能源稅、碳稅理應由消費者承擔。但若由消費端徵收使

再生能源的發展遭遇困難，可改由生產端徵收後轉嫁給消費者(比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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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、韓)
 10。 

(三) 適當時機對主要產品由消費端徵收：以維持主要產品在國際上的

公平競爭為原則。 

(四) 再擴大於其他消費品：若國際上已針對次要的消費品徵收能源稅、

碳稅，再比照辦理即可。 

六、與碳足跡掛勾 

  碳足跡是未來趨勢，故宜先考慮如何與之接軌。汽、柴油及電力的碳足跡較

單純，若由汽、柴油及電力開始徵收能源稅、碳稅，不難與碳足跡接軌。其他主

要消費品及次要消費品的碳足跡較為複雜，若要做為能源稅、碳稅的計算基準有

一定的難度。了解國際上的做法並比照國際應較合理。 

 

參、稅或費的差別 

能源稅、碳稅或能源費、碳費的差別可分析如下： 

一、 能源費、碳費 

  能源費、碳費應由環保署(或未來的環資部)對各種能源徵收，由於是以節能

減碳及符合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」為目的，理論上應專款專用(法律的要求)。

恐怕無法由其收入中對弱勢團體提供補助，也無法對目前的稅率做合理化的修正。

因此能源費、碳費的徵收不僅對弱勢團體將造成傷害，也無法改善目前稅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以避免類似歐盟生質酒精的困難[12]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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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能源稅、碳稅 

  能源稅、碳稅因屬於稅，應由財政部徵收。若設計得當，所徵收的能源稅、

碳稅除可符合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」外，也可使消費者注重節能減碳、一併

修改目前的汽車燃料稅，並可提高對弱勢團體的補助，以因應能源價格及物價的

上漲，因此可產生多重紅利現象。 

  故筆者認為以稅的方式徵收能源稅、碳稅較為合理，並可將「對弱勢團體的

能源補助及物價補助」列為重要配套。 

 

肆、實務上的其他考慮 

  能源稅、碳稅的其他的考慮包括： 

一、能源稅、碳稅實施後不宜有大修改 

  此處所謂的大修改指的是方向相反的修改。譬如歐盟 2003 年的能源稅指令

(Energy Tax Directive, ETD)已行之有年，過去的能源稅均是柴油較汽油低[5,8]，

因此會鼓勵民眾多購買柴油車，並導致廠商多生產柴油車。 

 但柴油的能源含量及排碳量均較汽油高出約 13~14%[13,14]，理當有較高的能

源稅、碳稅。因此 EC 建議修訂其 2003 年的 ETD 以配合節能減碳政策，但是此

建議至今無法成功。文獻上說[15]，EC 已於 2015 年初撤回此項建議。 

  筆者推測，其主要阻力應在於，EC 欲將柴油的最低稅率改為比汽油高11，但

遭到許多利害關係者的反對。因此，以前錯誤的政策一旦造成消費者及廠商的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

 EC 於 2012 年致歐盟各國財政部長的公開信：最主要的單項改變是提高柴油的最低稅率[16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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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改變，即使擬修訂的政策較為合理，恐亦窒礙難行。因此台灣能源稅、碳稅的

政策在一開始時就應方向正確，以後不宜有大修改。 

二、對已徵收碳稅國家的處裡 

  由於世界貿易組織(World Trade Organization, WTO)不允許重複課稅，在WTO

同意邊境稅調整(Border Tax Adjustment, BTA)措施以前，由已徵收碳稅的國家(例

如日本)進口產品時，不能重複課徵碳關稅[17-19]。 

  面對此情況，可否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由精通稅率的經濟學家構想出適當的

因應做法？而能源稅、碳稅先從沒有進口的汽、柴油及電力開始徵收，就可不受

國外碳稅及 WTO 規則的影響。 

三、 對規劃的能源稅、碳稅作圖 

OECD 2013 年 1 月出版的「能源使用之收稅-圖示分析」[2],及 2015 年 6 月出版

的「2015 能源使用之收稅:經選擇的夥伴經濟體」[20]中，均將主要國家的能源稅、

碳稅分為發電、加熱及製程、交通三類。在台灣規劃出能源稅、碳稅的腹案時，

若能按 OECD 的分類方式作圖，應很容易看出規劃的能源稅、碳稅與主要國家的

差異，由其差異則可思考是否已落實「後進優勢」。 

 

伍、總結 

一、 合理的能源稅、碳稅應兼顧國際競爭力，避免產業出走及財政惡化。適

當的溝通及嚴謹的配套措施，可減少對經濟及民眾(尤其是對弱勢團體)的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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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，對能源稅、碳稅制度的成功將有重大影響。而由消費者承擔能源稅、碳

稅的影響較能落實「使用者付費」原則，並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。 

二、 本篇所談能源稅、碳稅的主要原則包括：避免「碳洩漏」為先、後進優

勢、符合主要考量、國情、循序漸進、與碳足跡掛勾等。此等原則均以「有

效」及「公平」為主軸。 

三、 能源稅、碳稅若以「稅」(不是「費」)的方式徵收可把目前的稅制合理化、

對弱勢團體提供稅方面的補助、並帶動再生能源的發展，以實現多重紅利。

而由汽柴油與電力開始徵收能源稅、碳稅，以後再視國際狀況延伸至有進出

口的產品，較能循序漸進而避免碳洩漏。 

四、 根據 WTO 的現行規則，對已徵收碳稅國家(例如日本)的產品將難以徵收

碳關稅。此點在 WTO 接受「邊境稅調整」機制之後或將有所改變。 

五、 歐盟的經驗已提示，能源稅、碳稅政策將影響消費者及相關產業的行為，

因此開始的方向不正確將成為後續合理化的阻力。此點或可供台灣政府做為

通盤考量及是否落實「後進優勢」的重要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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